
信息披露

2025/5/20

星期二

B004

Disclosure

股票代码：002052� � � � � � � � � �股票简称：*ST同洲 公告编号：2025-060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者诉讼事项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案件所处的诉讼（仲裁）阶段：终审。

2、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上诉人（一审被告）。

3、涉案金额：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判决公司向胡新林等114名投资者赔偿损失6757972.95元；公司

承担案件受理费112411.50元。

4、对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上述判决系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二审判决，公司已按照深圳市中级

人民法院一审判决结果计提预计负债。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送达的《民事判

决书》【(2024)粤民终6289-6328号】等相关法律文书。 根据《民事判决书》显示，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涉

及胡新林等114名投资者的诉讼索赔案件做出二审判决。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公司关于上述投资者诉讼事项的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4年4月30日、2024年5月21日在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披露的《关于投资者诉讼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4、2024-050）以及公司于2024年9月14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投资者诉讼事项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119）。

二、《民事判决书》主要内容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系列案的二审案件受理费共112411.50元，由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负担。该公司已向本院预

交，本院不作清退。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三、其他诉讼仲裁事项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诉讼及仲裁事项。

四、本次诉讼判决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判决系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二审判决，公司已按照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结果计提

预计负债。

公司将持续关注投资者诉讼案件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在上述指定

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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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与其一致行动人之间协议转

让股份完成过户登记的提示性公告

股东由鑫堂、吴一萍、吴莉萍、熊波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5月19日收到股东由鑫堂先生及其一致

行动人吴一萍女士、吴莉萍女士、熊波先生的通知，获悉由鑫堂与一致行动人吴一萍、吴莉萍、熊波之间协议

转让股份的过户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并取得了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

认书》，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份转让基本情况

股东吴一萍、吴莉萍、熊波因个人资金安排需要拟以协议转让的方式向由鑫堂转让其合计持有公司的

52,219,81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7.00%），股份转让价格为5.97元/股，转让价款合计为311,752,265.70元。

详细内容请查阅公司于2025年4月2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股东与其一致行动人之间协议转

让股份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033）。

二、股份过户登记情况

本次股份转让事项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完成过户登记手续，并取得了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过户日期为2025年5月16日，转让股份性质均为无限

售流通股。 由鑫堂为公司现任董事兼总经理，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等的有关规定，其所新增持股份的

75%自动转为高管锁定股。

本次股份转让前后，由鑫堂及其一致行动人吴一萍、吴莉萍、熊波持有公司股份情况具体如下：

本次股份转让前 本次股份转让后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由鑫堂 30,500,243 4.09% 82,720,053 11.09%

熊波 12,219,236 1.64% 1,219,236 0.16%

吴一萍 30,727,518 4.12% 5,139,811 0.69%

吴莉萍 22,610,803 3.03% 6,978,700 0.94%

合计 96,057,800 12.88% 96,057,800 12.88%

三、其他说明事项

1、本次股份转让是一致行动人之间股份的内部转让,仅涉及一致行动人内部持股结构的变化，其合计

持股数量和比例未发生变化，不涉及向市场减持。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签署一致行动协议的四个股东由鑫

堂、吴一萍、吴莉萍、熊波原来签署的《一致行动协议》仍在有效期内时则仍然互为一致行动人。本次股份转

让不会导致公司的第一大股东及公司控制权的变更，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持续经营情况产生影响，同时也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2、本次股份转让后，由鑫堂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公司股份的变动仍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3、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

网，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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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公司于2023年6月21日披露的《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预案》的“重大风

险提示” 中，对本次交易相关的风险、标的公司有关风险及其他风险进行了说明，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2. 本次交易将导致公司关联销售比例大幅增加， 可能导致公司对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存在重大依

赖、对公司面向市场独立持续经营的能力产生重大影响，本次交易不排除存在交易方案调整、中止或取消的

可能。 公司正在对本次交易方案的可行性与合规性做进一步审慎论证和谨慎评估。

3.本次交易方案仍需进一步论证和沟通协商，相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的进展

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一、重大资产置换基本情况

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上市公司” ）拟与本溪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本溪钢铁” ）进行资产置换，拟置入公司的资产为本溪钢铁（集团）矿业有限责任公司100%股权，

拟置出公司的资产为上市公司除保留资产及负债外的全部资产及负债，拟置入资产与拟置出资产的差额由

一方向另一方以现金方式补足（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

2023年3月21日，公司披露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的提示性公告》（编号：2023-009）。

2023年4月21日，公司披露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编号：2023-020）。

2023年5月23日，公司披露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编号：2023-027）。

2023年6月20日，公司召开九届董事会十六次会议、九届监事会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本钢

板材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预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并与本溪

钢铁签署附条件生效的《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与本溪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之重大资产置换框架协

议》。 2023年6月21日，公司披露了《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预案》等相关公告。

2023年6月21日，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

预案的关注函》（公司部关注函〔2023〕第270号，以下简称“《关注函》” ），公司收到《关注函》后，立即就

《关注函》所指出的合规性问题进行审慎论证与谨慎评估。

2023年7月21日，公司披露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编号：2023-042）。

2023年8月22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编号：2023-046）。

2023年9月21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编号：2023-057）。

2023年10月21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编号：2023-060）。

2023年11月21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编号：2023-064）。

2023年12月21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编号：2023-073）。

2024年1月20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编号：2024-002）。

2024年2月21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编号：2024-004）。

2024年3月21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编号：2024-006）。

2024年4月20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编号：2024-011）。

2024年5月21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编号：2024-023）。

2024年6月20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编号：2024-026）。

2024年7月20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编号：2024-035）

2024年8月20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编号：2024-045）

2024年9月20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编号：2024-055）

2024年10月19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编号：2024-058）

2024年11月20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编号：2024-062）

2024年12月20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编号：2024-071）

2025年1月21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编号：2025-004）

2025年2月20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编号：2025-006）

2025年3月20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编号：2025-009）

2025年4月19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编号：2025-026）

二、重大资产置换进展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交易方案需进一步论证和沟通协商，交易标的资产范围、交易价格等要素均未

最终确定。 待相关事项确定后，公司将再次召开董事会进行审议。

三、风险提示

本次交易方案及相关合规性需进一步论证和沟通协商，本次交易不排除存在交易方案调整、中止或取

消的可能；待相关事项确定后，公司将再次召开董事会进行审议。 相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相

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深圳

证券交易所网站和巨潮资讯网，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注意风险。

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002068 证券简称：黑猫股份 公告编号：2025-025

江西黑猫炭黑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05月19日（星期一）下午2: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05月19日9:15一9:

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05月

19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的地点：江西省景德镇市昌南大道紫晶路9号紫晶宾馆会议室。

3、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李毅先生

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42人， 代表股份291,068,193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9.5825％。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4人， 代表股份269,471,82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6.6456％。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38人， 代表股份21,596,373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369％。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41人， 代表股份21,617,473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39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3人，代表股份21,1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9％。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38人，代表股份21,596,37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369％。

3、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等相关人士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提案的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提案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二）提案的表决结果：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股东对本次股东大会各项议案

的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290,869,0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16％；反对91,9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6％； 弃权107,2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8,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68％。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21,418,3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790％；反对91,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51％；弃权10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68,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959％。

该议案表决通过。

2、审议通过《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290,865,0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02％；反对95,9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9％； 弃权107,2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8,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68％。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21,414,3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605％；反对95,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436％；弃权10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6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959％。

该议案表决通过。

3、审议通过《2024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

同意290,865,9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05％；反对91,9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6％； 弃权110,3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8,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9％。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21,415,2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646％；反对91,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51％；弃权11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6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102％。

该议案表决通过。

4、审议通过《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290,924,0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05％；反对102,0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50％；弃权4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5％。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21,473,37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334％； 反对102,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718％；弃权4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48％。

该议案表决通过。

5、审议通过《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

同意290,833,6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94％；反对127,3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37％；弃权10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8,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68％。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21,382,9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152％；反对127,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889％；弃权10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6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959％。

该议案表决通过。

6、审议通过《2024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290,852,2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58％；反对103,6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56％；弃权112,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8,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6％。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21,401,57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013％； 反对103,

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792％；弃权112,3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6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195％。

该议案表决通过。

7、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向银行申请授信总量及授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290,773,5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88％；反对175,4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03％；弃权119,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8,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0％。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21,322,87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372％； 反对175,

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114％；弃权119,2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6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514％。

该议案表决通过。

8、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290,154,7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862％；反对794,2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29％；弃权119,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8,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0％。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20,704,07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7747％； 反对794,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739％；弃权119,2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6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514％。

该议案表决通过。

9、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290,180,1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949％；反对769,7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44％；弃权118,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8,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6％。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20,729,47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8922％； 反对769,

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605％；弃权118,3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6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72％。

10、审议通过《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290,862,3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93％；反对95,5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8％； 弃权110,3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8,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9％。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21,411,6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480％；反对95,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418％；弃权11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6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102％。

11、审议通过《关于增加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21,405,1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179％；反对102,0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718％； 弃权110,3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8,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102％。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21,405,17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179％； 反对102,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718％；弃权110,3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6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102％。

该议案所审议事项为关联交易，公司控股股东景德镇黑猫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269,450,720股）为关联股东，对该议案进行了回避表决。

该议案表决通过。

12、审议通过《关于为江西黑猫高性能材料有限公司申请省重点创新产业化升级免息扶持资金提

供股权质押和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290,772,9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86％；反对172,8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94％；弃权12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8,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21％。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21,322,27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344％； 反对172,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994％；弃权122,4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6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662％。

该议案表决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李攀峰、白帆

3、结论性意见：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以及会

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

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江西黑猫炭黑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西黑猫炭黑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西黑猫炭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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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里程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无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5月19日（星期一）下午14:30开始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19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19日9:15-9:25，9:

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

19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5号财富金融中心29楼。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副董事长张延苓女士。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股东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共386名，代表股份1,367,625,56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0.3741%，其中中

小投资者（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

的其他股东）共383人，代表股份282,198,243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8.3309%。

出席本次会议现场会议的股东（含股东代理人）3名，代表股份66,664,46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9680%，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383名， 代表股份1,300,961,106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8.4061%。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列席

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1,366,417,2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16％；反对804,15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88％；弃权404,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

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6％。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80,

989,8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718％；反对804,15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50％；弃权404,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32％。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就2024年度履职情况进行了述职。

（二）审议通过《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1,366,414,8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15％；反对804,55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88％；弃权406,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

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7％。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80,

987,4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710％；反对804,55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51％；弃权406,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39％。

（三）审议通过《2024年年度报告》及《2024年年度报告摘要》

同意1,366,416,7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16％；反对804,15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88％；弃权404,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

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6％。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80,

989,3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716％；反对804,15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50％；弃权404,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34％。

（四）审议通过《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1,366,080,21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70％； 反对1,122,2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21％；弃权423,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9％。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80,652,

8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524％；反对1,122,25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77％；弃权423,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99％。

（五）审议通过《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同意1,355,653,5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246％；反对11,406,92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341％；弃权565,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2,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3％。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70,226,2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7576％；反对11,406,92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422％；弃权565,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02％。

该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六） 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的议

案》

同意1,366,175,4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40％；反对866,85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34％；弃权583,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27％。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80,

748,0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861％；反对866,85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72％；弃权583,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67％。

该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七）审议通过《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同意1,366,080,3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70％；反对945,35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91％；弃权599,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39％。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80,

652,9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524％；反对945,35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50％；弃权599,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26％。

（八）审议通过《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未成就暨回购注销

部分限制性股票并减资的议案》

同意1,365,814,5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10％；反对907,85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64％；弃权446,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

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6％。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80,

387,1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194％；反对907,85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22％；弃权446,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84％。

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该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刘涛律师、 马振辉律师到会见证， 并出具了 《法律意见

书》，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会

议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规则》的相关规定，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新里程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十九日

证券简称：新里程 证券代码：002219� � � � � � � � � � � � �公告编号：2025-034

新里程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少注

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因

新里程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里程” 或“公司” ）于2025年4月28日召开第六

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第二个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未成就暨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并减资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5年4月29日刊载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的《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未成就暨回购注销

部分限制性股票并减资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3）。

鉴于公司2024年度业绩考核指标未达到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

“《激励计划》” ）第二个限售期的解除限售条件，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激励计划》的规定，公司决定对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限售期

共计359名激励对象对应考核当年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及9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而不再符合

激励条件的限制性股票共计4,429.25万股进行回购注销。 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后，将导致公

司股份总数减少4,429.25万股，公司注册资本减少4,429.25万元，公司总股本将由3,387,381,753股

调整为3,343,089,253股。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鉴于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事宜将减少注册资本，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

1、公司债权人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均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

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

2、公司债权人如逾期未行使上述权利，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如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

供相应的担保，应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

3、债权申报所需材料：

（1）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

报债权。

（2）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

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

件。

（3）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

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三、债权申报方式

债权人可以通过现场申报、邮寄、电子邮件、传真的方式申报债权，具体方式如下：

1、申报时间：2025年5月20日起45天内（工作日9:00-12:00,14:00-18:00）

2、债权申报登记地点：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5号财富金融中心2804室新里程健康科技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3、联系人：郑重

4、联系电话：010-85235985

5、传真：010-85235985

6、电子邮箱：dongshiban@njhtg.com

7、邮政编码：100020

8、其他：

（1）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寄出邮戳日为准；

（2）以电子邮件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公司收到邮件日为准，请在邮件标题注明“申报债权” 字

样；

（3）以传真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公司相应系统收到文件日为准，请注明“申报债权” 字样。

特此公告。

新里程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941� � � � � � � � � �证券简称：新疆交建 公告编号：2025-027

新疆交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新疆辖区上市公司2025年

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新疆交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参加

由新疆上市公司协会根据新疆证监局工作部署，联合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举办的“2025年新疆辖

区上市公司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活动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全景路演” 网站（http://rs.p5w.net），或

关注微信公众号：全景财经，或下载全景路演APP，参与本次互动交流，活动时间为2025年5月23日（周

五） 15:00-17:30。届时公司高管将在线就公司2024年度业绩、公司治理、发展战略、经营状况、融资计

划、股权激励和可持续发展等投资者关心的问题，与投资者进行沟通与交流，欢迎广大投资者踊跃参

与！

特此公告。

新疆交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9日

证券代码：601881� � � � � � �证券简称：中国银河 公告编号：2025-034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第九期短期融资券发行

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第九期短期融资券已于2025年5月19日发行完毕，相关发行

情况如下：

债券名称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第九期短期融资券

债券简称 25银河证券CP009 债券流通代码 072510084

发行日 2025年5月16日 起息日 2025年5月19日

到期兑付日 2025年10月16日 期限 150天

计划发行总额 30亿元人民币 实际发行总额 30亿元人民币

票面年利率 1.63% 发行价格 100元/百元面值

本期发行短期融资券的相关文件已刊登在中国货币网（www.chinamoney.com.cn）、上海清算所

网站（www.shclearing.com）、中国债券信息网（www.chinabond.com.cn）。

特此公告。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600079� �证券简称：人福医药 公告编号：临2025-064号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

关于召开2024年度暨2025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8日（星期三）下午15:00-16:00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

（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视频和网络文字互动

● 投资者可于2025年5月20日（星期二）至5月27日（星期二）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

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renfu.pr@renfu.com.cn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

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5年4月29日发布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2025

年第一季度报告》，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4年度及2025年第一季度的经营成果、财

务状况等情况，公司计划于2025年5月28日（星期三）下午15:00-16:00举行2024年度暨2025年第一季度

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业绩说明会以视频结合网络文字互动的方式召开， 公司将针对2024年度及2025年一季度的经营

成果、财务指标等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

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8日（星期三）下午15:00-16: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视频和网络文字互动

三、参加人员

公司董事长周汉生先生、董事兼总裁邓霞飞先生、独立董事刘林青先生、副总裁兼财务总监吴亚君女

士、董事会秘书刘南鸿先生。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 投资者可在2025年5月28日 （星期三） 下午15:00-16:00， 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https://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5年5月20日（星期二）至5月27日（星期二）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

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preCallQa），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次活动

或通过公司邮箱renfu.pr@renfu.com.cn向公司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

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公司董事会秘书处

电话：027-87597232

邮箱：renfu.pr@renfu.com.cn

六、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次

业绩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603848� � � � � � � � � �证券简称：好太太 公告编号：2025-026

广东好太太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到期赎回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东好太太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4年4月22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

二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2024年5月13日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合计不超过

100,000万元，期限自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在决议有效期内资金可滚动使

用，用于购买金融机构发行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和中低风险非保本型金融机构理财产品。公司授

权管理层在股东会审批授权额度及期限内，负责实施和管理本次现金管理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签署相

关文件、合同并办理相关手续等。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上的《广东好太太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闲置自

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3）、《广东好太太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

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024）和《广东好太太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

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6）。

一、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到期赎回的情况

公司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购买了5,000万元的理财产品，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购买了5,

000万元的理财产品，并于近日全部赎回，具体情况如下：

受托方

名称

产品类型 产品名称 购买金额（万元） 赎回时间

收回本金

（万元）

收益金额

（万元）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结 构 性 存

款

共赢慧信汇率挂钩人

民币结构性存款08708

期

5,000.00 2025年5月15日 5,000.00 29.10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结 构 性 存

款

聚赢汇率-挂钩欧元对

美元汇率结构性存款

5,000.00 2025年5月19日 5,000.00 22.28

二、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内使用自有资金委托理财的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产品名称 理财金额 赎回金额 理财收益 尚未赎回金额

1 银行理财产品 30,000.00 30,000.00 151.89 0.00

合计 30,000.00 30,000.00 151.89 0.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15,000.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6.13%

最近12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最近一年净利润（%） 0.60%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0.00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100,000.00

总理财额度 100,000.00

特此公告。

广东好太太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601555� � � � � � � � �证券简称：东吴证券 公告编号：2025-019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2025年度第二期短期

融资券发行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第二期短期融资券已于2025年5月16日发行， 缴款日为2025年5

月19日，相关发行情况如下：

短期融资券名称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第二期短期融资券

短期融资券简称 25东吴证券CP002 短期融资券期限 205天

短期融资券代码 072510083 发行日期 2025年5月16日

起息日期 2025年5月19日 兑付日期 2025年12月10日

计划发行总额 20亿元人民币 实际发行总额 15.70亿元人民币

发行价格 100元/张 票面利率 1.65%

本期发行短期融资券的相关文件已在以下网站上刊登：

1、中国货币网（www.chinamoney.com.cn）；

2、上海清算所网站（www.shclearing.com.cn）。

特此公告。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600282� � � � �证券简称：南钢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5-031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监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监事会于2025年5月19日收到公司股东代表监事吴斐

先生递交的书面辞职报告。吴斐先生原定任期至2027年1月29日，因工作变动，申请辞去公司监事职务。

吴斐先生辞职后不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

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吴斐先生持有公司股份20,000股，不存在未履行完毕的公开承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吴斐先生的辞职不

会导致公司监事会成员低于法定最低人数，不会影响公司监事会的正常运行，其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

监事会之日起生效。

公司及公司监事会对吴斐先生任职期间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日


